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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5 年 4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有庠科技大樓六樓 10601 教室 
主席：黃校長茂全                           記錄：謝金燕 

 

一、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二、案由：修正本校「教職員工出差辦法」。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１１ 

    （一）教職員工因公赴國外出差者，以全員團進團出為原則，請研發處及

相關單位依申請計畫及出差辦法進行控管。 

  （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三、案由：修正本校「職技員工研習補助辦法」。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四、案由：修正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五、案由：修正本校「優秀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六、案由：新增「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學雜費收

費標準。                   【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議：通過本校「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學雜費收費標準如下： 

收  費   

類  別 

亞東科技大學 

3+2 專班 

工業類 管理類 

學費 

(私校含退撫基金) 
29,324 27,738  

雜費 11,250 7,380 

合  計 40,574 35,118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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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投資基金管理與作業辦法」。        

【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議： 

    （一）修正內容： 
第七條 董事會得依本基金投資績效及執行情形，提出相關督導及建議。 

      第七八條 

第八九條 

第九十條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八、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產學研究與學術著作獎

勵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修正內容：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鼓勵教師積極投

入研究工作，以提昇教學品質，增進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能量，特訂

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與學術著作獎勵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九、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實務與學術研究計

畫補助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修正內容：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積極投入

專業實務與學術研究計畫，以提升產學與研究能量，特訂定亞東學校

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專業實務與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十、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專利補助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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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研究計畫獎勵作

業要點」。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 修正內容： 
       一、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或專案教師

爭取外部資源與提升實務研究能量，提供政府相關單位研究補助計畫及

產學合作計畫獎勵金，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

研究計畫獎勵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經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十二、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補助

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修正內容：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參

與研發創作，選派優良作品參加國內外發明展，以提昇教師本人與學

校競爭力，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際發明

展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十三、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參加藝術與設計

類國際競賽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修正內容：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教師參加

國際著名設計競賽，以展現創意能量，提升本校聲望，特訂定亞東

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十四、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

助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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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內容： 
第三條 申請參加國際會議時程： 

1.一、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一季（1-3 月），申請截止日為前一年 11 月底前。 

2.二、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二季（4-6 月），申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2 月底前。 

3.三、國際會議日期在第三季（7-9 月），申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5 月底前。 

4.四、國際會議日期在第四季（10-12 月），申請截止日為當年度 8 月底前。 

       第九條 第本辦法所需之補助經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經常門或國科

會或本校編列預算支應，若經費來源不足時，校方得視學校財務狀

況做必要之調整。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十五、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廠商

進駐實施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修正內容： 
      第五條 延長進駐機制 

一、進駐廠商或團隊進駐期滿需辦理畢業；如因研發或產學合作等相關需求，

需延長進駐者，得於合約期滿前 60 天為原則，填寫延長進駐申請書以及

營運計畫構想書，送交推動委員會進行資格審查，並得視需求邀請申請

廠商列席簡報。 

（二）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   

  

一、案由：草擬本校 115 學年度預算（另附），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115 學年度各單位預算分配如下表，分配說明詳如附。 

行政單位 

115 學年度預算 
115 學年度 

預算合計

(D=A+B+C) 

114 學年度 

預算合計

(E) 

增減 

(F=D-E) 
校內預算-固
定支出(A) 

董事會核定 
歷年度結餘

-固定支出

(B) 

董事會核定 
歷年度結餘-
配合款及特

色計畫(C) 
董事會  1,095,364  1,095,364 1,095,364 0 

校長室  730,554  730,554 730,554 0 

秘書室 23,007,822 6,700,118 24,879,385 54,587,325 48,345,350 6,241,975 

教務處  7,792,442  7,792,442 7,792,442 0 

學務處 18,809,025 7,567,103  26,376,128 27,576,128 -1,200,000 

總務處 60,827,944 0 7,357,760 68,185,704 460,291,976 -392,10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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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單位 

115 學年度預算 
115 學年度 

預算合計

(D=A+B+C) 

114 學年度 

預算合計

(E) 

增減 

(F=D-E) 
校內預算-固
定支出(A) 

董事會核定 
歷年度結餘

-固定支出

(B) 

董事會核定 
歷年度結餘-
配合款及特

色計畫(C) 
研發處  9,057,204  9,057,204 8,927,204 130,000 

人事室 375,780,437 0  375,780,437 367,879,911 7,900,527 

會計室  10,470,594  10,470,594 10,470,594 0 

圖資處 6,636,800 5,488,532 4,482,250 16,607,582 11,588,292 5,019,290 

全球事務處 1,300,000 1,927,447  3,227,447 3,227,447 0 

行政單位加總 486,362,028 50,829,358 36,719,395 573,910,781 947,925,262 -374,014,481 

 

教學單位 

115 學年度預算 

115 學年度 

預算合計

(D=A+B+C) 

114 學年度 

預算合計

(E) 

增減 

(F=D-E) 
校內預算-固

定支出(A) 

董事會核定 

歷年度結餘

-固定支出

(B) 

董事會核定 

歷年度結餘-

配合款及特

色計畫(C) 

電通學院  171,200  171,200 171,200 0 

電機系  1,535,843 1,400,000 2,935,843 8,781,316 -5,845,473 

電子系  1,621,152 1,300,000 2,921,152 4,408,937 -1,487,785 

通訊系+碩  1,719,940 700,000 2,419,940 3,651,426 -1,231,486 

工程學院  171,200  171,200 171,200 0 

機械系  2,400,301 1,000,000 3,400,301 2,492,798 907,503 

材織系+碩  988,238 900,000 1,888,238 1,979,031 -90,793 

工商設系  1,108,407  1,108,407 1,169,461 -61,054 

醫護暨管理學

院 
 171,200  171,200 171,200 0 

工管系  1,376,236  1,376,236 2,017,746 -641,510 

行銷系+碩  952,653  952,653 936,287 16,366 

資管系  762,568  762,568 671,708 90,860 

護理系+碩  1,637,106 1,500,000 3,137,106 3,075,147 61,959 

醫管系  699,156  699,156 4,537,743 -3,838,587 

通識中心  684,800  684,800 684,800 0 

教學單位加總 0 16,000,000 6,800,000 22,800,000 34,920,000 -12,120,000 

  （二）目前董事會尚在審核配合款及特色計畫，待確定後將再通知相關單

位編列配合款及特色計畫之預算。 

  （三）教學單位預算於 115 年 9 月新生人數確定後，再依實際人數調整。 

  （四）審議通過後，請於 4月 15 日（三）前完成預算編列。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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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修正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如附件一(P.1)，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依 115 年 3 月 5 日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決議，修正各級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 

  （二）本案修正通過後將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一。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聘任專業技術人員

擔任教學之需要，依教育部頒「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規

定，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15 條特訂定「亞

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聘任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一條 本校為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之需要，特依教育部頒「大學聘任

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規定，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15 條訂定本辦法。 

文字修正。 

第四條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3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獲國立學校聘為教授級專業技術

人員者，可依國立學校聘書職級聘任之。

第四條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

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

酌減之。 

1、刪除原第二款

條文。 

2、新增「曾獲國

立學校聘為教授

級專業技術人員

者，可依國立學校

聘 書 職 級 聘 任

之。」之資格條件。

第五條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3年

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獲國立學校聘為副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者，可依國立學校聘書職級聘任

之。 

第五條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

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

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

酌減之。 

1、刪除原第二款

條文。 

2、新增「曾獲國

立學校聘為副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

員者，可依國立學

校聘書職級聘任

之。」之資格條件。

第六條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3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

性工作 15 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

減之。 

三、曾獲國立學校聘為助理教授級專業

第六條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

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

減之。 

1、修正工作年資。

2、新增「曾獲國

立學校聘為助理

教授級專業技術

人員者，可依國立

學校聘書職級聘

任之。」之資格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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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技術人員者，可依國立學校聘書職級聘

任之。 

第七條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

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

工作 6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

減之。 

第七條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

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

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

減之。 

文字修正。 

  決議： 

三、案由：修正本校「職技員工研習補助辦法」，如附件二(P.3)，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為鼓勵校內行政同仁持續進修、研習，增列適用對象。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二。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職技員工研習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凡本校編制內專任行政人員或

全職連續服務本校滿三年以上約聘僱人

員均適用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編制內專任行政人員均

適用本辦法。 

 

新增適用對象。 

第五條  申請程序 

一、參加國內公民營機構研習、修讀正

式學分： 

應於上課一週前，檢附課程內容至教職

員研習系統提出申請，經所屬單位、人

事室、會計室及校長簽核，事後補辦不

予受理。 

二、本校各行政單位辦理職技員工教育

訓練、專題演講： 

主辦單位應於一個月前提出計畫書，送

人事室及校長簽核。 

第五條  申請程序 

一、參加國內公民營機構研習、修讀正

式學分： 

應於上課一週前，檢附課程內容併同申

請表（如附表一），送交所屬單位、人事

室、會計室及校長簽核，事後補辦不予

受理。 

二、本校各行政單位辦理職技員工教育

訓練、專題演講： 

主辦單位應於一個月前提出計畫書，送

人事室及校長簽核。 

依現行做法修正

申請程序。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整體

發展獎補助經費或學校預算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整體

發展獎補助經費 5%以內或人事室編列

預算支應。 

文字修正。 

決議： 

四、案由：修正本校「職技員工進修補助辦法」，如附件三(P.5)，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為鼓勵校內行政同仁進修學位，增列適用對象。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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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職技員工進修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凡本校編制內專任行政人員或

全職連續服務本校滿三年以上約聘僱人

員，得申請以在職生身份進修及費用補

助。 

第二條 凡本校編制內任職滿二年之職

技員工，得申請以在職生身份進修及費

用補助。 
由約聘人員納編者，年資得予併計。 

新增適用對象。 

第七條 進修宜利用非上班時間進行

之，進修碩士學位者，情非得已需在上

班時間內修課，應檢附修課表簽請校長

同意予以公假，每週至多一日，不得以

進修為由耽誤工作。 

第七條 進修宜利用非上班時間進行

之，進修碩士學位者，情非得已需在上

班時間內修課，應檢附修課表簽請校長

同意，每週最多一日，不得以進修為由

耽誤工作。 

增訂進修請假得

申請「公假」。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或學校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學校人事

室編列相關預算支應，但以教育部整體

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規定百分比之

經費為優先使用。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決議： 

五、案由：修正本校「約聘僱人員聘用及服務辦法」，如附件四(P.6)，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配合「職技員工研習補助辦法」及「職技員工進修補助辦法」修正，

同步修正本辦法。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四。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約聘僱人員聘用及服務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約聘僱人員，係指

非屬本校編制內全時專職人員，並分為

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其中技術人員為

下列人員之一： 

一、圖書資訊處資訊人員。 

二、學生事務處具相關專業證照之心理

師、資源教室輔導(職輔)人員、社工師

及護理師。 

三、總務處具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證照

之環安衛人員及職業安全衛生護理師。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約聘僱人員，係指

非屬本校編制內全時專職人員，並分為

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其中技術人員為

下列人員之一： 

一、圖書資訊處資訊人員。 

二、學生事務處具相關專業證照之心理

師、資源教室輔導(職輔)人員、社工師

及護理師。 

三、環保暨安全衛生組具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證照之環安衛人員。 

1、單位修正。 

2、技術人員增列

職業安全衛生護

理師。 

第九條 約聘僱人員之差假依據「勞工

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本校

「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辦理。

第九條 約聘僱人員之請假、特休比照

「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平等工作法」

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辦

理。 

文字修正。 

第十條 約聘僱人員得參與校外與己身第十條 約聘僱人員得參與校外與己身配合「職技員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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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工作相關之教育訓練課程，全職連續服

務本校滿三年以上約聘僱人員，依本校

「職技員工研習補助辦法」及「職技員

工進修補助辦法」辦理。未滿三年者其

費用(含課程費、差旅費)每學年在 1 萬

元內，學校專案核准之課程則依核准之

補助費用為準；每學年包含學校專案核

准之課程，上限為 3 萬元。研習費用由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或學校經費

予以補助。 

工作相關之教育訓練課程，其費用(含課

程費、差旅費)每學年在 1萬元內，學校

專案核准之課程則依核准之補助費用為

準；每學年包含學校專案核准之課程，

上限為 3 萬元。研習費用由教育部整體

發展獎補助經費或學校經費予以補助。 

習補助辦法」及

「職技員工進修

補助辦法」修正，

增列全職連續服

務本校滿三年以

上約聘僱人員適

用辦法。 

決議： 

六、案由：114學年行事曆修正，如附件五(P.11)，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依學務處 115 年 3 月 10 日畢業典禮規劃會議紀錄決議，調整本校畢

業典禮時間由原訂115年6月20日(星期六)改為115年6月13日(星

期六)。 

  （二）畢業典禮補假日仍維持 115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 

  決議： 

七、案由：114 學年度與高中職合作計畫經費資訊管理系第二次經費調整核備

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依據 114 年 10 月 8日「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與高中職合

作計畫經費補助要點」第八點規定略以，變更計畫或經費流用者，

應於辦理前 1週向本組提報流用申請表經系所主任同意後副本擲交

本組，彙送行政會議核備。 

  （二）資訊管理系於 115 年 2 月 2 日遞交經費變更申請表，原定教授課程

經費 2萬元，移轉 1萬 5,000 元用做教師研習營；原定教師研習營

經費 6萬元，經移轉變更為 7 萬 5,000 元整。經審查變更事項符合

規定，提請本次會議核備。 

  決議： 

八、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原住民學生入學獎學金實施

要點」，如附件六（P.12），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依 114 學年度校際合作第一次會議紀錄之決議辦理，增加 1 萬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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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入學獎學金。 

  （二）修正內容如對照表，經 115 年 3 月 18 日 114 學年度第 3次獎助學金

委員會通過，提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原住民學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獎勵資格 

凡具原住民身份入學學生，選擇本

校就讀(含產攜班)，且未獲得本校

優秀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內菁英

或優秀獎學金者，完成報到及註冊

程序後，每名學生發給獎學金 2 萬

元。 

二、獎勵資格 

凡具原住民身份入學學生，選擇本

校就讀(含產攜班)，且未獲得本校

優秀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內菁英或

優秀獎學金者，完成報到及註冊程

序後，每名學生發給獎學金 1 萬元。

依校際合作會議決

議辦理修正 

 

  決議： 

九、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導師暨輔導員制度實施要點」，

如附件七(P.13)，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發布之「大專校院強化導師制度運作功能參考原則」，

據以檢視修正本校現有導師暨輔導員相關規定，使其更臻完善。 

  （二）本案經 115 年 4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修正內容如對照表，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導師暨輔導員制度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校為強化雙導師制度特色，落實

學生輔導工作，依教師法訂定「亞東學

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導師暨輔導員

制度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校為強化雙導師制度特色，落實

學生輔導工作，特訂定「亞東學校

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導師暨輔導

員制度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依現況修改內容 

 

二、導師聘任原則： 

(一)以班為單位，每班設置一名導師，

由各系主任就專任(案)教師中推薦

人選，並經導師暨輔導員甄選小組會

議通過後，陳校長核聘之。學期中如

因故無法擔任，由該系主任遴選代理

導師，並於一週內陳校長核聘。 

(二)本校專任教師除一級主管外，皆有

擔任導師之義務，並以擔任一班導師

為限。惟考量各系師資人數，於該系

專任教師均已擔任導師之情形下，得

由系上教師同時擔任兩班導師，或亦

 1. 新增導師聘

任原則，將原

第三點、第四

點、第六點及

第九點內容

併入，並增加

條件說明及

相關規定。 

2. 依序調整條

號 



 - 11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可邀請非該系教師協助。 

(三)系主任為該系(含碩士班)之主任導

師，負責協調分派導師及輔導員，並

督導其職務之執行。 

(四) 除情況特殊外，同一班學生應由同

一導師輔導至畢業為原則。 

三、導師職責： 

    導師除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要點」執行學生輔導工作外，並

須盡下列義務： 

(一)經常與學生保持聯繫及晤談，並將

輔導紀錄填寫於關懷晤談系統；新生

入學第一學期，應與每位新生至少晤

談一次。 

(二)關懷並協助學生生涯、學習及生活

輔導，與必要時之轉介與通報。如有

特殊緊急狀況及重大事項，應速向學

生事務處通報，並協助處理。 

(三)休退學生諮詢輔導及轉復學生適應

輔導。  

(四)賃居生訪視並填寫訪視紀錄。 

(五)學生請假核准並關懷與追蹤學生缺

曠情形。 

(六)指導班級召開班會並出席班會宣達

重要事項。 

(七)出席與導生相關會議與活動。新生

班級導師應參加新生入學輔導之導

生時間及相關活動。 

(八)每學期應出席全校期初及期末導師

暨輔導員會議、輔導知能研習及特教

研習。 

(九)關懷並輔導學生完成畢業門檻。 

(十)提供輔導時間每週至少(含)2 小

時，可從事班級、小團體或個別輔導。

二、每班設置一名導師，其職掌如下： 

 

 

(一) 經常與學生保持聯繫及晤談，並填

寫關懷晤談紀錄；新生入學第一學

期，應與每位新生至少晤談一次。

(二) 關懷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與必要

時之轉介與通報。 

 

 

 

(三) 休退學生諮詢輔導及轉復學生適

應輔導。  

(四) 賃居生訪視並填寫訪視紀錄。 

(五) 學生請假核准並關懷與追蹤學生

缺曠情形。 

(六) 指導班級召開班會並出席班會宣

達重要事項。 

(七) 出席與導生相關會議與活動。 

 

 

(八) 每學期應出席全校期初及期末導

師暨輔導員會議、輔導知能研習及

特教研習。 

(九) 關懷並輔導學生完成畢業門檻。 

(十) 提供輔導時間每週 2小時。 

修正文字並補充

導師職責說明 

 

 三、本校專任教師，除一級主管外，均

有應聘擔任導師之義務，每位教師

僅擔任一班導師為限。 

併入第二點 

 四、系主任為該系(含碩士班)之主任導

師，負責協調分派導師及輔導員，

並督導其職務之執行。 

併入第二點 

四、班級學生人數 30人(含)以上，得聘

一名輔導員，協助導師執行學生輔導

相關工作。除一級主管外，本校專任

(案)教職員，均得擔任輔導員，惟導

師不得兼任同一班級輔導員。 

五、班級學生人數 30人(含)以上，得聘

一名輔導員，協助導師執行學生輔

導相關工作。 

將原第七點內容

修正後併入 

 六、各系依需要可協調非系上教師協助修正文字後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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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導師及輔導員工作，學務處並得邀

請各系教師協助執行校內輔導相關

方案。 

第二點第二項 

 七、本校教職員，除一級主管外，均得

擔任輔導員，惟導師不得兼任同一

班級輔導員。 

併入第四點 

五、為深化新生輔導，提升大一新生續

學率，各系得推薦經驗嫻熟且具高度

輔導熱忱之教職員固定擔任新生導

師與輔導員，專司新生輔導工作。 

八、為深化新生輔導，提升大一新生續

學率，各系得推薦經驗嫻熟且具高

度輔導熱忱之教職員固定擔任新生

導師與輔導員，專司新生輔導工作。

依序調整標號 

 

 

九、導師暨輔導員甄選程序： 

由系主任於每學期末推薦新學年度

導師暨輔導員名單，送本校導師暨

輔導員甄選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後，

陳校長核聘。學期中如因故無法擔

任，由該系主任導師遴選代理導師

或輔導員，並於一週內陳校長核聘。

併入第二點第一

項 

六、導師暨輔導員甄選小組會議由學務

長擔任召集人，成員為教務長、人事

主任、各學院院長、系主任、通識教

育中心中心主任、課外活動組組長、

生活輔導組組長，由諮商中心主任兼

執行秘書。 

十、導師暨輔導員甄選小組由學務長擔

任召集人，成員為教務長、人事主

任、各院院長、系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中心主任、課外活動組組長、

生活輔導組組長，由諮商中心主任

兼執行秘書。 

依現況調整文字 

七、與學生互動滿意度調查問卷成績未

達 70 分者，各系主任得於次學年度

暫停該導師、輔導員職務一學年。 

十一、與學生互動滿意度調查問卷成績

未達 70 分者，各系主任得於次學

年度暫停該導師、輔導員職務一

學年。 

依序調整標號 

八、主任導師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系導

師暨輔導員會議，協助導師暨輔導

員工作實施事項及學生問題追蹤討

論，其會議紀錄影本交諮商中心留

存。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校安中

心、諮商中心派員出席，以協助解

決各班相關問題。 

十二、主任導師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系

導師暨輔導員會議，協助導師暨

輔導員工作實施事項及學生問題

追蹤討論，其會議紀錄影本交諮

商中心留存。會議時得視需要邀

請校安中心、諮商中心派員出

席，以協助解決各班相關問題。 

依序調整標號 

九、擔任主任導師每月津貼 5,000 元，

班級導師、輔導員每月津貼 2,500

元，每學期共核發 4.5 個月。 

十三、擔任主任導師每月津貼 5,000 元，

班級導師、輔導員每月津貼

2,500 元，每學期共核發 4.5 個

月。 

依序調整標號 

十、輔導學生著有成效之導師及輔導

員，另訂定「績優導師暨輔導員選拔

及獎勵要點」。 

 新增條文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四、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序調整標號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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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案由：有庠科技大樓友善電梯標示規劃，如附件八(P.15)，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一）特教生人數持續增加，提供友善校園環境。 

（二）有庠科技大樓電梯等待人流混亂，不見排隊及先出後進的習慣。 

（三）參先以有庠 1 樓做示範區域，如可行再推廣至其他區域。 

（四）參考捷運分流設計，如附件八。 

（五）謹請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決議： 

十一、案由：本校擬與亞東紀念醫院簽署合作協議書，如附件九(P.17)，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本校與亞東紀念醫院基於互惠原則，為擴大雙方學術合作與行政交

流，促進相關業務推動與發展，爰訂定合作協議書，詳如附件九。 

 決議： 

十二、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設置

辦法」，如附件十(P.18)，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修正第一條內文 

（二） 配合政府組織改組，修正第三條政府組織名稱。 

（三）修正部分如對照表，修正後全文請參閱附件十。 

   （四） 本辦法業經115年3月23日114學年度第8次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

正通過。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

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六

條、第七條規定訂定「亞東學校財團

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

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設創新

育成及技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六條、第

七條規定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

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設置辦

法」，設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 

修正第一條內文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如下： 
一、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計畫

相關業務。 
二、 廠商進駐服務及協助廠商爭取

外部資源。 
三、 協助新創事業及師生創業相關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如下： 
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計畫相關業

務。 
二、 廠商進駐服務及協助廠商爭取

外部資源。 
三、 協助新創事業及師生創業相關事

配合政府組織改

組，修正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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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事宜。 
四、 其他與育成環境建構相關事

宜。 
五、 辦理本校技術移轉相關事宜。 

宜。 
四、 其他與育成環境建構相關事宜。

五、 辦理本校技術移轉相關事宜。 

 決議： 

十三、案由：修正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鼓勵境外生就學獎助

學金」，如附件十一(P.19)，請審議。【提案單位：全球事務處】 

   說明： 

   （一）內控稽核委員建議，於法規中明列獎學金核發方式，相關修正條

文如修正對照表。 

   （二）已於 114 學年度第 2 次境外生獎助學金審議委員會通過。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鼓勵境外生就學獎助學金」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核發方式：依本法第六條規

定，經境外生獎助學金審議委員會審

核通過之學生，將於申請學期中核發

獎助學金 

 增列獎學金核發

方式。 

第九條 符合獎勵之學生，因故休學、

退學或轉學離校者，取消其受獎資

格；休學後再復學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第八條 符合獎勵之學生，因故休學、

退學或轉學離校者，取消其受獎資

格；休學後再復學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項次修正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專案特簽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專案特簽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項次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項次修正 

   決議： 

十四、案由：訂定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取得華語文能力測驗

證照獎助辦法」，如附件十二(P.23)，請審議。 

【提案單位：全球事務處】 

   說明：為鼓勵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學生考取華語文能力測驗證照，故

訂定此辦法。 

   決議： 

十五、案由：訂定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境外生專班學生選修

校外實習課程獎助辦法」，如附件十三(P.24)，請審議。 

【提案單位：全球事務處】 

   說明：為鼓勵境外生專班學生選修校外實習課程，故訂定此辦法。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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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案由：修正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境外專班學雜費收費標

準」，如附件十四(P.25)，請審議。 【提案單位：全球事務處】 

 

   說明：因應改善境外專班學生選修校外實習課程(選修)學生人數過少，

故提出此收費標準，並同步提出校外實習課程(選修獎勵辦法)。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境外專班學雜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境外專班學雜

費收費標準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

大學境外生學雜費收費標準 

修正法規名稱。 

第四條 如該境外專班學生該學期有校外實習

課程(選修)，則收費標準為下表 

系

(科)

別 

收

費

類

別 

學費 雜費 
學雜費

合計 

電腦及

網路通

訊使用

費 

學分

費 

備

註 

四技 

工 30,000 10,000 40,000 800 1,365  

管 30,000 10,000 40,000 800 1,270  

醫 30,000 10,000 40,000 800 1,430  

二技 醫 30,000 10,000 40,000 800 1,430  

研究

所 

工 30,000 10,000 40,000 800 1,468  

管 30,000 10,000 40,000 800 1,370  
 

無現行條文  

   決議： 

。 


